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濉溪县全民创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第3 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濉溪县全民创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民创业发展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开展全民创业活动的实施意见》(濉发[2006]5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全民创业发展资金是指，根据濉发[2006]5号文件设立的，由县财政预算安排，从2006年开始用于支持全民创业活动开展的补助资金。
第二章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原则
第三条  全民创业发展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科学、公正、透明和专款专用的原则，有利于推动全民创业活动的深入开展，改善全民创业服务环境，扩大城乡就业。
第三章 资金的使用范围
第四条 全民创业发展资金支持的重点是：奖励当年新增的纳税大户、创业明星及创业服务先进单位，扶持离岗创业、返乡创业、能人创业典型，补助全民创业专项服务优胜单位。其使用范围为：
    (一)奖励
    1、对当年被评为新增纳税大户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明星”的各类创业者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新增纳税企业大户5000-10000元，“创业明星”1000-3000元。
    2、对贯彻落实濉发[2006]5号文件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按照《全民创业考核办法》考核成绩突出的乡镇(含开发区，下同)和为全民创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县直部门，给予奖励。奖金总额为全民创业专项补助资金的10％。
    (二)扶持
    1、对离岗创业且投资超过30万元的先进典型给予l—3万元的资金扶持。
    2、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并投资超过5O万元的先进典型给予1-3万元扶持。
    3、对能人创企业或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较大建设项目，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分别给予一产类项目1-2万元、工业类项目3-5万元、三产类项目2-3万元的资金扶持。条件和标准为：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较高。
    (2)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卫生、环保标准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定。   
    (3)项目投资标准为：一产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以上，三产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00万元以上，工业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2OO万元以上，且投资足额到位。
    (三)补助。创业培训：包括创业培训、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对所发生的培训材料及师资等费用给予补助。
    (四)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批准的其他补助。
    (五)对当年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发展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第四章 资金补助方式、申请审批程序
    第五条 全民创业发展资金由县财政管理，采用无偿补助方式下达。
    第六条  申请审批程序
    (一)新增中小企业纳税大户和各类创业者“创业明星”的奖励。由各乡镇根据评比申报条件(另下)，组织考评推荐，报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审查批准。
    (二)全民创业先进乡镇和优质服务部门的奖励。由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考核，提出奖励意见和建议，报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审查批准。
    (三)离岗创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先进典型的扶持，由乡镇根据评比条件推荐，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考核，提出扶持意见或建议，报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审查批准。
(四)全民创业专项服务补助
培训服务。按实际发生的培训材料及师资等费用补助，由主办单位申请，县全民创业办公室审核，报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审批。
    第五章 资金的申请和拨付
    第七条 奖励、创业典型扶持及创业服务补助。经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年终考核、审查、批准，在次年初召开的全民创业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下发。
    第八条 较大项目建设补助。
    (一)申请
    符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并同时报送下列材料：
    1、申请报告；
    2．全民创业重大建设项目补助资金申请书(标准文本)；
    3、项目简介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4、项目批复；
    5、经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
    6、投资证明。
    (二)考核
    全民创业考核列入县目标管理考核，由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目标办、发改委、财政局、监察局、统计局、中小企业局等相关部门对申请单位进行考核，拟定考核意见，报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审查批准。
    第九条  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批准的申请报告，将相关资料汇总后，提出基金使用计划报县财政局。
    第十条  县财政局根据县全民创业领导小组批复意见，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第六章  资金的监督与检查
    第十一条  本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受财政局、中小企业局和社会监督，对全民创业发展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与检查。
    第十二条  奖励资金由受奖单位自行制定分配使用方案，创业服务及较大项目扶持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一经发现，立即收回全部资金，并对受助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依法予以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附则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县中小企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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